
福建省企业经济评价协会文件
闽企评协[2026]第 05号

关于做好 2026 年会员企业信用等级评价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帮助会员企业完善企业信用体系，促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

展。经研究决定继续组织会员单位开展 2026 年企业信用等级评

价推荐工作。请各会员单位本着自愿原则参与。

一、参加对象：企业信用等级证书已经到期和未参与企业信

用等级评价的会员单位均可参加。

二、请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法人身份证复印

件（盖章）、自愿申报信用承诺书（详见附件）各 1 份（以电子

版的形式发送到协会邮箱：fjqypj@126.com 即可。

三、协会收到申报材料后，对满足条件的会员企业将推荐第

三方信用评价机构予以评价并出具信用评价报告和等级证书

（约 7个工作日完成）。

四、费用处理：免费（不收取评价费用）。

五、联系地址：福州市鼓楼区福新路 50 号 607 单元，联系

电话：0591-87555921，联系人：夏老师。

附件：自愿申报信用承诺书

福建省企业经济评价协会

2026年 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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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申报信用承诺书

本企业自愿申请参加由福建省企业经济评价协会组织并委托三公国际资信

评估（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公资信”）评价的企业商务信用评级/评价

/认证；同意将企业基本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名称、组织机构代码（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通讯地址、邮编、电话、网址、主营业务及产品等信息由三公资信

在网络媒体、纸质媒体上公开。

本企业保证在申请企业商务信用评级中向三公资信所提交的证明材料、数据

和资料全部真实、合法、有效，复印件与原件内容相一致，并对因材料和数据虚

假所引发的一切后果负全部的法律责任。具体包括：

①近一年有主营业务收入；

②企业处于持续经营状态，非即将关闭、停业、歇业的企业；

③截止提交之日，没有处于失信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等失信行为。

本企业做出以下承诺（评级过程将对以下相关内容进行核查）：

1、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合法、合规经营，依法照章纳税，遵守财

务制度和税务制度，无任何隐瞒欺诈经营行为；

2、填报信息真实可靠；

3、数据类资料为本年度最新数据；

4、自觉接受社会、群众和新闻舆论的监督；

5、在三公资信所颁发的信用证书有效期内，本企业在经营期限内出现重大

经营困难、遭受的行政处罚、因经营活动引发的民事纠纷导致企业被列为失信被

执行人或限制高消费名录等重大不利情形的，因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在 3个工作

日内及时向三公资信通报相关情况和数据，否则本企业对上述重大不利情况引发

的一切法律后果负责。三公资信有权根据具体情况相应地修改信用评级结果。

法人或经办人签字：

单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